
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

的罪与非罪

近年来， 赌博犯罪呈现蔓延发展态势， 严重

妨碍社会管理秩序， 引发关联犯罪， 直接危害我

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黑

灰产业催化下， 新型跨境网络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日益猖獗，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社

会公共安全， 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挑战。

赌博犯罪

的本质与规制
钱叶六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增加了组织参与国

（境 ）外赌博罪，其中，“参与

国（境 ）外赌博”是否仅限于

身赴国（境）外赌博？“组织”

是否意味着对象必须达到三

人以上？ 对此我认为， 一方

面， 根据以前司法解释的规

定，组织、招揽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赴国（境）外赌博的行

为， 可能认定为赌博罪或开

设赌场罪。 但如果组织的对

象不足三人又涉及金额特别

巨大，就很难认定，会导致处

罚上的漏洞。 另一方面，近几

年国（境）外招赌的现象特别

严重，造成资金的大量外流，

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

在“出境”理解方面，由

于线上赌场的涉案人数、金

额远多于线下赌场， 其社会

危害性更大， 故解释上应将

国 （境） 外线上赌场包含在

内。 在“组织”理解方面，

作为组织者， 可以是

一人组织， 也可以是

多人组织，在组

织对象上也不

要求多人，组织

一人出境也

可构成本罪。

李翔：刑

法中不同罪

名对“组织”

存在不同理

解，有的“组

织”要求对被

组织人员具有一定的控制

性，有的“组织”可以理解为

提议、帮助。 我认为组织参与

国（境）外赌博罪中的“组织”

对象在人数上不应当有过多

限制， 否则该罪名就失去了

独立的适用空间及存在价

值，故需要做扩大解释，不限

于三人以上，“组织” 一人且

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也可构

成该罪。

同时， 由于本罪保护法

益涉及防止资金外流，因此，

对于本罪适用上的限制，不

应从人的角度， 而是要从资

金的角度来加以限制， 该条

中的“参与”不应限定为人的

参与，而应是资金的进入。

陈兵：从客体角度看，该

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 即社

会管理秩序和外汇管理秩

序。 实践中，国外网站代理人

通过网站特殊通道或者视频

招募我国公民参与赌博，这

种情形虽然没有出入国境，

但显然有导致资金外流的危

害或实害，应当适用该罪。 至

于“组织”的内涵，从文义解

释看，“组织” 是指使原来分

散的、 无序的活动或者人变

得有秩序， 故本罪对于人数

应当要求三人以上。

从体系解释看， 组织卖

淫罪的司法解释也将“组织”

解释为三人以上， 故将组织

的对象限制为三人以上可能

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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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赌场

的罪与非罪

陈兵： 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

例和网络赌博司法解释看， 开设赌场

罪包含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有专门用以赌博的场所；

二是对不特定人开放， 根据是否

具有长期交往关系来判断是否具有开放

性；

三是设定赌博规则；

四是提供资金结算服务；

五是具有较为固定的营利方式。

其中，后两项是充分条件，前三项是

必要条件。

相比之下， 聚众赌博型赌博罪的行

为人是从赌博行为中直接获利， 而开设

赌场罪行为人则是从组织赌博行为中获

利， 其对于赌场具有经营性和控制

性， 其中经营性就是要求行为人的

行为具有持续性和营利目的。

胡智强：从实务办案的情况看，三类

赌博犯罪中，开设赌场罪大约占九成，赌博

罪仅占一成左右，而认定为以赌博为业型赌

博罪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 原因就在于“以

赌博为业”没有相应的客观标准，如果以“在

一定时间范围内参与赌博所累计的赌资数

额”作为认定依据，可能会导致实际办案中

证明难度提升，操作层面不太可行。

建议以行为人因赌博受行政处罚或者

刑事处罚的次数等相对客观的标准进行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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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赌博主要存在三

种情形：一是法律不加以管

制的，即娱乐性赌博；二是

进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

范围的赌博；三是进入刑法

规制范围的，即赌博罪。 可

见，只有危害重大的非法赌

博行为才是刑法的处罚对

象，故刑法打击的更多是赌

博中的组织行为，如构成聚

众赌博型赌博罪要求“组织

三人以上”。 从赌博罪在刑

法分则中所处章节也能得

出这一结论，赌博罪保护的

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

财产性法益。

陈兵：娱乐性赌博与赌博

罪的区分主要有：一是从赌博

人员之间的关系看，是否存在

亲友或长期交往关系；二是从

召集人主观目的看，召集者是

否有从中牟利的意图；三是从

组织规模看，判断赌资数额相

对于参赌人员的收入水平，是

否属于娱乐活动。

同时，认定“以赌博为业”

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要收入来

源进行判断，但应当明确为主

要收入来源之一，毕竟个体收

入来源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

此，需要进一步明确“以赌博

为业”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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